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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

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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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长信科技 指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指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铁元投资

/公司/特殊目的公司 
指 芜湖铁元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投资集团/集团 指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铁路投资 指 安徽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铁路基金 指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疆润丰 指 新疆润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德普特投资 指 赣州市德普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产业投资基金 指 芜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

基金 
指 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方股东 指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芜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深圳市国协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协议受让新疆润丰、德普特投资合计直接

持有的上市公司 271,497,70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81%），同时新疆润丰将其另行持有的上市公司

114,943,99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对应的表决

权委托给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使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铁元投资与新疆润丰、德普特投资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签

署的《芜湖铁元投资有限公司与新疆润丰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赣州市德普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芜湖长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铁元投资与新疆润丰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签署的《表决权

委托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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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芜湖铁元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MA2T5NUC63 

法定代表人 姚卫东 

注册资本 14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 年 10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一路 5 号 2-39 

经营范围 
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投资与资本运作，股权投资。（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合肥市怀宁路 288 号置地广场 C 座 32 层 

通讯方式 0551-6816676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与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安徽铁路基金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70.82%的股权，为

铁元投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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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0630758XP 

法定代表人 姚卫东 

注册资本 三百亿元整 

成立日期 2013 年 03 月 07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3 月 7 日至 2033 年 03 月 06 日 

注册地址 合肥市望江东路 46 号安徽投资大厦五楼 

经营范围 

铁路投资，项目投资与资本运作，基金投资与管理，参与矿产资源开发，

商务信息咨询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信息披露义务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为安徽投资集团，安徽投

资集团系安徽省国资委独资公司，并直接或间接持有安徽铁路基金89.04%的股权，

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705044214B 

法定代表人 陈翔 

注册资本 三百亿元整 

成立日期 1998 年 07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1998 年 07 月 31 日至 2048 年 07 月 31 日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46 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筹措、管理、经营本省基本建设资金、铁路建设基金、

产业基金，产业投资、开发及咨询服务，资本运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

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控制企业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安徽铁路基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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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28 

安徽杰

盟物流

有限公

司 

各类工程建设及生产维修所需物资、铁路专用物

资的经营、仓储与货运代理(不含危险化学品)；

国内外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货物装卸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燃料油(除易燃易爆)、润滑油、

沥青、焦炭、煤炭、生铁、矿粉、矿产品、计算

机与配件、软件与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与配件、

机电产品与配件、通讯设备、电线电缆、光伏产

品、汽车及零部件、橡胶制品、纺织原料及产品、

服装、日用百货、工艺品、家用电器、家具、木

材及木制品、食用农产品、粮食、贵金属、金属

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及制品、装饰材料、环保材

料、五金工具、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仓储与租赁(不含

危险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生产性废金属、非生产性废金属、非金

属再生资源的回收、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商

务信息咨询。 

10,000 

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

司、 

上海裕安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铁路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100% 

注：如涉及部分企业信息变更，以实际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

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2018年10月，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暂无财务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安徽铁路基金成立于2013年03月07日，主要从事

铁路投资，项目投资与资本运作，基金投资与管理，参与矿产资源开发，商务信

息咨询及服务。安徽铁路基金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资产总额 2,574,170.05 2,630,587.89 1,851,061.67 1,547,2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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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679,640.26 709,813.65 235,704.54 396,247.62 

股东权益合计 1,894,529.78 1,920,774.24 1,615,357.13 1,150,993.01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1,894,529.78 1,920,774.24 1,615,357.13 1,150,993.01 

营业收入 - 1.03 - - 

净利润 -5,444.98 -37,228.33 13,915.38 53,960.43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444.98 -37,228.33 13,915.38 53,960.43 

净资产收益率 -0.29% -1.94% 0.86% 4.69% 

资产负债率 26.40% 26.98% 12.73% 25.61% 

注 1：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注 3：2017 年 1-9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年化处理。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

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证件号码 国籍 曾用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姚卫东 董事长 340104196709****** 中国 无 合肥 无 

方荣 董事 330102197708****** 中国 无 合肥 无 

王银龙 董事 342622198205****** 中国 无 合肥 无 

邢晖 董事 340202197711****** 中国 无 芜湖 无 

毛端懿 董事 110102197704****** 中国 无 北京 无 

冯晓燕 监事 340103197310****** 中国 无 合肥 无 

王森 总经理 341282198412****** 中国 无 合肥 无 

李珺 财务总监 340103197503****** 中国 无 合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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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安徽铁路基金在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具体如

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是否达到控制 主营业务 

国祯环保 300388 39,436,520 12.91% 否 
环保、节能设施

的研究、开发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安徽投资集团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具体

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是否达到控制 主营业务 

安凯客车 000868 128,854,122 17.57% 否 
客车、底盘生产、销售；

汽车配件销售等 

九华旅游 603199 16,267,338 14.70% 否 
国内、入境旅游业务；

旅游景区景点资源开发 

注：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九华旅游 16,267,338股股份，占九华股份总股本的 14.7%，
安徽投资集团持有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金融机构 5%以上股

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

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安徽铁路基金不存在持有金

融机构5%以上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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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阅地点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汽经二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陈奇  

电话：0553-2398888 

传真：0553-2398888 

联系人：陈伟达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芜湖长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汽经二路以东 

股票简称 长信科技 股票代码 300088.SZ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芜湖铁元投资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汽

经一路 5 号 2-39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否√ 

回答“是”，请注

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

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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